
1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聲

2

3 案 號 ： 年度 字第 號

4 聲 請 人 ：謝昆發

5 

6 

7 

8 

9 代 理 人 ：王 東 山 律 師 設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羅 斯 福 路 2段91號 15樓之2

10 電話：02-23620272 傳真：02-23625788

11 代 理 人 ：許 富 雄 律 師 設 同 上

12

1 3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之 規 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 

1 4 審 査 ：

15 主要爭點

16 一 、警察機關將刑事部分移送檢察官偵查，將違反社會秩序維護

17 法之部分移送地方法院裁處，有無違反一事不再理？

18 二 、同一行為受刑事處罰後，再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8條之 1另處

19 勒令歇業，是否違反法治國一罪不二罰原則？是否違反平等原

20 則及比例原則，而侵害人民財產權？

21

22 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案號

2 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板秩抗字第3號終局確定裁定

24

25 審查客體

26 一 、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法 規 範 ：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18條 之 1第

TEL結  

111. 9. 14

法警高國智

27 1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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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*上 ^確定終局裁判案號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板秩抗字第3

2 號 裁 定 。A

3 , /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4 臺邊一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板秩抗字第3號裁定因所適用之社會秩 

5 序維護法第 18條之 1第1項應受違憲宣告，並廢棄發回臺灣新北地

6 方 法 院 。

7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8 壹 、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以及所涉憲法條

9 文或憲法上之權利：

10 為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事 件 ，認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111年

11 度 板 秩 抗 字 第 3號 ，及 該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18條

12 之 1第 1項 ，有 牴 觸 憲 法 第 7條 （平 等 原 則 ） 、第 15條 （工作權

13 及 財 產 權 的 保 障 ）、第23條 比 例 原 則 及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、釋字 503

14 號 解 釋 的 一 事 不 二 罰 原 則 ，為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

15 法 審 查 。

16 贰 、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：

17 一 、聲 請 人 前 因 妨 害 風 化 案 件 遭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以 110年度審訴

18 字 第 1265號 判 決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捌 月 （可 易 科 罰 金 ） ，嗣後

19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三 重 分 局 以 聲 請 人 謝 昆 發 意 圖 營 利 ，開設

20 商 號 「名 人 三 溫 暖 」 （商 業 基 本 資 料 登 記 為 「重 新 會 館 」 ）

21 招 募 申 某 某 擔 任 美 顏 部 經 理 ，以 媒 介 、容 留 小 姐 經 營 性 交 易 ，

22 涉 嫌 媒 介 、容 留 林 姓 、江 姓 、陳 姓 及 張 姓 小 姐 與 客 人 從 事 性

23 交 易 ，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18條 之 1之 規 定 ，向臺灣新北地方

24 法 院 聲 請 裁 處 「名 人 三 溫 暖 」 （商 業 基 本 資 料 登 記 為 「重新

25 會 館 j ，下 稱 重 新 會 館 ）勒 令 歇 業 。

26 二 、該 案 經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111年度重秩字第 6 1號 裁 定 ：被移 送

27 人 「名 人 三 溫 暖 」 （商 業 基 本 資 料 登 記 為 「重 新 會 館 」 ）之

28 負 責 人 謝 坤 發 ，因 執 行 業 務 而 犯 刑 法 圖 利 容 留 性 交 罪 ，經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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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，處 被 移 送 人 「名人三溫暖」 （商業基 

本資料登記為「重新會館」）勒 令 歇 業 （附件1 ) ，此等判決 

結果無異於一事二罰。聲請人不服而提起抗告，惟仍遭臺灣 

新北地方法院以 111年度板秩抗字第3 號裁定駁回（附件2 ) ; 

聲請人雖再提出再抗告，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再抗告不合 

法 ，裁定駁回聲請人之再抗告聲請（附件3 ) 。

三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59條 規 定 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

濟 之 案 件 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 

判 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
前項聲請，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6個月之不變期間内 

為 之 。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60條 規 定 ，本法第59條第2項所稱 

6個月不變期間，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之翌日起算。 

聲請人於 111年8月收受確定終局裁判書，並於 111年9月提出 

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及法規範憲法審查， 

核屬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6個月不變期間内所為之聲請無訛。 

聲請人已求救無門，僅能提出本件聲請，以求救濟。

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：

一 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11年度板秩抗字第3 號終局確定裁定適 

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8條之 1第1項有違蕙情事存在。

二 、 警察機關將刑事部分移送檢察官偵查，將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

法之部分移送地方法院裁處，違反一事不再理：

(一 ）關於法治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與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關 

係 ，早在94年 10月2 1日許大法官宗力在司法院院釋字第604 

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即已指出：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」 ， 

又 稱 「禁止雙重處罰原則」 ，顧 名 思 義 ，指就人民同一違 

法 行 為 ，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，其不僅禁止於一行為已 

受到處罰後，對同一行為再行追訴、處 罰 ，也禁止對同一 

行為同時作多次之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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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） 憲法固然沒有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」的 明 文 ，惟從法治國 

家所要求之法安定原則、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均不 

難導出一行為不能重複處韻之要求。是 「一行為不二罰原 

則 」具 有 憲 法 位 階 ，應 無 疑 義 。……我 國 的 「一行為不二 

罰原則」可說是一種較廣義的概念， 下含針對刑事制裁， 

適用於刑事訴訟程序的「一事不二罰原則」 （「一事不再 

理原則」） ，以及針對秩序罰，適用於行政制裁程序的狹 

義 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」 。

(三 ） 一罪不二罰、一行為不二罰、一 事 不二罰、一事不再理原 

則 ，乃法治國之基本原則，迭經大法官解釋肯認之（參見 

釋字第359號 、第604號 、第638號 、第666號 、第751號 、第 

754號 、第775號 、第799號 ） 。95年2月5 日開始施行之行政 

罰法第26條第 1項 前 段 ，亦予明文。

(四 ） 查聲請人因妨害風化案件已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10年度 

審訴字第 1265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（可易科罰金）， 

倘若賴以維生的商業行號再遭勒令歇業，將有重複處罰之 

情事且違反一事不再理之法治國原則。

三 、聲請人之同一行為受刑事處罰後，法院再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

第 18條之 1另處勒令歇業，違反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，嚴重侵 

害聲請人之財產權：

(一 ） 「廣義比例原則」包括適當性原則、必 要 性 原 則 ，與過度 

禁 止 原 則 （即狹義比例原則） 。我國憲法第23條即屬比例 

原則之具體規定。由於比例原則係作為違憲審查之衡量標 

準 ，故僅略述其要：

1 .適當性原則：又 稱 「合目的性原則」 ，係指在干預行政的 

立 法 上 ，應具有合憲之目的（憲法第23條 ），如果干預性 

的立法，無法涵攝於憲法第23條的目的中，即不合乎本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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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則 。因此從本項原則亦可導出「恣意禁止原則」，即「不 

當連結禁止原則」 。

2 .  必要性原則：指限制或干預某一基本權利固已合乎憲法所 

揭 示 之目的，但仍須檢討： （1 ) 達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可 

能會有幾種；（2 ) 各種手段對基本權會有如何之限制；

( 3 ) 選擇一侵害最小的手段。

3 .  過度禁止原則：亦 稱 「狹義比例原則」 ，係指採取限制基 

本權的手段縱然合乎一定目的且屬必要，但亦須在侵害最 

小的必要程度内為之，亦即應屬最低侵害之手段，否則仍 

屬違反比例原則。任何具有限制性的立法，均須經此三個 

階段的檢證，始能確定是否合乎比例原則。

(二 ） 平 等 原 則 ：按 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 教 、種 族 、 

階 級 ，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憲法第7條載有明文。 

而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 

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 

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 

為合理之區別對待。法 諺 有 云 ： 「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 

處 理 ，不同之事物即應為不同之處理」，倘若相同之事物， 

在無正當理由下竟然作有不同之處理，或作有不同之立法， 

即違反憲法平等權之保障意旨，應屬違憲。

( 三 ） 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，及需符合信賴保護原 

則 ，故行政程序法、行政罰法規定，於行政機關作出之行 

政 行 為 ，均應予以適用。所謂誠實信用原則，係在具體的 

權利義務關係，依正義公平方法，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内容， 

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，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 

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，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， 

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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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） 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；

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 

154條第2 項 、第301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法院受理 

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除同法有規定者外，準用刑事 

訴 訟 法 之 規 定 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亦有明文規定。又 

社會秩序維護法於 105年5月2 5日新增第18條之 1 ，該條第 1 

項 規 定 ： 「公 司 、有限合夥或商業之負責人、代 表 人 、受 

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而犯刑法妨害風化罪、 

妨 害 自 由 罪 、妨 害 秘 密 罪 ，或犯人口販運防制法、通訊保 

障及監察法之罪，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，得處該公 

司 、有限合夥或商業勒令歇業。」第2項 規 定 ：「前 項 情 形 ， 

其他法律已有勒令歇業規定者，從 其 規 定 。」

( 五 ）  該條之勒令歇業處分，屬對於營業自由極大之限制，於解 

釋上自應謹慎為之，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9條第2項明定此 

種處分應符合比例原則；所謂比例原則，學理上區分為「適 

合性」 、 「必要性」與 「合比例性」等 三 原 則 ，亦 即 「採 

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」 、 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 

的 之 方 法 時 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小者」及 「採取之 

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利益顯失均衡」 。參 

酌該條新增之立法理由為： 「公 司 、有限合夥或商業之負 

貴 人 、代 表 人 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動概利用該公司、 

商業名義犯刑法上妨害風化罪、妨害自由罪、妨 害 秘 密 罪 ， 

或犯人口販運防制法、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罪，雖經判決 

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貴，卻仍以原招牌繼續經營，已嚴重影 

響社會秩序及民眾觀感，必 須 予 以 遏 止 ，以避免其死灰復 

燃 。爰增訂本條規定得處該公司、有限合夥或商業勒令歇 

業 之 處 罰 ，且不受刑法第76條所定之缓刑效力影響。」是 
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8條之 1所 謂 「執行業務」依照立法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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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釋 ，應 指 行 為 人 「動 辄 【利用該公司、商業名義】犯刑 

法上妨害風化罪、妨害自由罪、妨 害 秘 密 罪 ，或犯人口販 

運 防 制 法 、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罪」之 情 形 ，此固不限於 

行為人明示以該公司、商業為提供性交易業者之情形，然 

仍應有相當之證據證明其從事性交易或人口販運等犯罪與 

該公司或商業之經營有緊密關聯，該緊密關連客觀上已可 

認該公司或商業為上開犯罪之發動者或促進者，始可當之， 

如僅係應召業者偶然利用公司或商業之設備為犯罪，或公 

司員工私自與業者共犯前述犯罪，自不能認為係利用公司、 

商業名義犯罪，而無勒令歇業之必要。

(六 ）經 查 ，本件被移送人謝昆發皆無任何前科紀錄，原確定裁 

定因聲請人初次容留媒介性交易為警查獲之事實，即處以 

勒 令 歇 業 ，對於人民之工作權、營 業 權 、財產權之維護欠 

周 ，不符比例原則要求，且有違平等原則，對聲請人而言， 

顯屬不公。

肆 、綜 上 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8條之 1第1項應受違憲宣告，並自 

鈞院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；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11年度 

板秩抗字第3 號終局確定裁定因所適用之社會秩序維護法 

第18條之 1第1項 ，應受違憲宣告，並廢棄發回臺灣新北地方

法 院 。

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

附件 委任狀正本乙份。

附件 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重秩字第61號 裁 定 書 （勒 

令歇業）影本乙份。

附件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11年度板秩抗字第3 號裁定書 

(駁回抗告）影本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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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11年度板秩抗字第3 號裁定書

(駁回再抗告）影 本 乙 份 。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年 0 9 月 1 曰

具 狀 人 ：謝昆發 i i
■ ■' ■ I. 1»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王東山律師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許富雄律師

i k i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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